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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南
區
承辦人：陳朱廷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8262
傳真：02-27593317
電子信箱：bs2939@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規字第114307667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計畫書圖及公告2份

主旨：檢送本市都市計畫「變更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55地

號等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為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特）細部計

畫案」公開展覽計畫書圖2份，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依照「都市計畫法」第19條之規定，請將公告及計畫書圖

自114年12月30日起於貴區公所公告欄公開展覽30天；另計

畫書圖1份，請妥為保管隨時提供市民閱覽。

二、配合本府推動公文資訊化業務及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政策，

副本單位除另有標註者外，其餘單位請逕至本府都市發展

局網站\公展公告\都市計畫公展項下下載計畫書圖。

正本：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另檢附公告1份)
副本：臺北市議會、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

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北投區關渡里辦公處、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臺北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以上單位請依說明二辦理)、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含附件）、臺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都市測量科(以上單位均檢附公告文及計畫書圖各1份)（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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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變更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55地號等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為第三  

          之二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示意圖所示 

類    別：變更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款與都市更新條例第 35條 

詳細說明： 

壹、計畫緣起 

本計畫地區於 111 年 6 月 22 日申請報核「擬訂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

二小段 55地號等 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更新單

元位於本府 110年 5月 12日公告劃定「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56地

號 1筆土地更新地區」及 110年 9月 2日公告劃定「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

二小段 55 地號 1 筆土地更新地區」範圍內(因 55 地號逕為分割新增 55-1

地號、56地號新增 56-2地號，故更新範圍為 4筆地號)。本案範圍內建築

物皆屬於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建物現況外牆龜裂、混凝土剝落及鋼筋

外露，結構上有耐震及防火安全的顧慮，故更新重建有其必要性。 

本計畫依本府 73 年 2 月 9 日公告實施「修訂關渡區與大渡路平原區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訂為

「第三種住宅區」，並規定「計畫圖上標示『住 3-2』地區其容積率得提高

至 400%，惟建築基地面臨 40 公尺計畫道路之面寬應在十六公尺以上為原

則，否則其容積率仍應依『住 3』(225%)之規定辦理。」，惟後依本府 82年

1 月 15 日公告實施「擬(修)訂關渡平原特定專用區(大度路以南、洲美堤

防以西、關渡堤防以北部份)主要計畫案」，為遊憩及防洪需求劃設自然景

觀及運動公園，載明「於自然景觀公園西側，保留廿公尺寛之地區性計畫

道路」，將部分道路用地變更為綠地用地、抽水站用地及公園用地，爰關渡

路寬由 40 公尺變更為 20 公尺計畫道路。再依本府 97 年 3 月 4 日公告實

施「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將本計畫所屬編號「宮

四」地區由「第三種住宅區(計畫圖標示為住 3-2)」變更為「第三之一種

住宅區」，致現況僅得以加一級地區容積（住 3-1：300%）申請建築，面臨

更新改建困難。 

本計畫依 113年 1月 25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13次會議之「臺

北市北投區關渡路西側住宅區容積檢討方案」研議內容辦理(詳附錄一)，

考量關渡路西側住宅區內屬 82 年以前取得建照之基地已適用加二級地區

容積（住 3-2：400%），為保障同範圍地主權益並促進土地有效利用，故有

條件調整建築基地容積率，以加二級地區容積辦理。 

另因本計畫範圍內全數建築物業經本府都市發展局鑑定公告為高氯

離子混凝土建築物，更新重建有其急迫性，難以俟通盤檢討完成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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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採個案變更方式辦理，現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都市更

新條例第 35條規定申請辦理變更細部計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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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表 1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整理表 
原都市計畫案名 發布日期及文號 

為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劃乙案 59.07.04府工二字第 29248號 
擬定關渡區與仙渡路平原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
要計畫案 

65.03.02府工二字第 05372號 

修訂關渡區與大渡路平原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暨
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3.02.09府工二字第 01251號 

本市 77年度辨理都市細部計畫通盤檢討範圍圖 76.11.04府工二字第 200286號 
「本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通盤檢討案」範圍圖 77.01.22府工二字第 215536號 
修訂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外）計
畫（通盤檢討）案 

79.09.13府工二字 79049926號 

修訂關渡地區與大度路平原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 

80.04.16府工二字 80017425號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不
含陽明山國家公園區、住宅區(保變住)、關渡農業區
等地區)案 

96.08.15府都規字第 09604422900號 

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97.03.04府都規字第 09730017400號 
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一階段) 

111.08.04府都規字第11100958801號 

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一階段) 

111.10.07府都規字第11130730551號 

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二階段) 

112.07.28府都規字第11200049101號 

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二階段) 

112.11.23府都規字第11230555731號 

擬定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 113.03.28府都規字第11330206031號 
擬定「臺北市開發基地體感降溫專案」細部計畫案 113.11.12府都設字第11300917561號 
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 114.05.09府都規字第114302732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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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地現況 

一、基地位置 

本計畫範圍位於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以西、知行路 292巷以北、知行

路 316 巷 22 弄以東及知行路 316 巷以南所圍街廓內，屬於非完整街廓，

詳圖 1。 

二、使用分區 

本計畫範圍內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及第三之一種住宅

區，建蔽率 45％、容積率為 225%及 300%。其中第三種住宅區土地面積 1,788

平方公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土地面積 1,445平方公尺，合計為 3,233.00

平方公尺，詳圖 2。 

三、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範圍內及周邊土地現況多為住宅使用，僅少數建物一層作為商

業使用。範圍內合法建築物為 11 棟 5 層樓及 2 棟 4 層樓之鋼筋混凝土造

建物，屋齡皆逾 30年，建物老舊窳陋、無電梯及缺乏停車空間，並經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鑑定公告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結構上亦有耐震及

防火安全的顧慮，亟待透過更新方式強化公共安全，並促進土地有效及合

理利用，詳圖 3。 

  



5 

 

 

 

 

 

 

 

 

 

 

 

 

 

 

 

 

 

 

 

 

 

 

 

 

 

 

 

 

 

 

 

 

 

圖 1  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 



6 

 

 

 

 

 

 

 

 

 

 

 

 

 

 

 

 

 

 

 

 

 

 

 

 

 

 

 

 

 

 

 

 

圖 2  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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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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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包含關渡段二小段 55、55-1、56、56-2地號等 4筆土地，

土地面積合計為 3,233.00平方公尺，土地及合法建物權屬均為私有(詳表

2及圖 4)。 

表 2 土地權屬表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權屬 比例（%） 

關渡段二小段 

55 278.00 

私人 100 

55-1 342.00 

56 1,167.00 

56-2 1,446.00 

合計 3,233.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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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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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地區發展現況 

一、附近公共設施現況 

(一)公共設施現況 

本計畫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計有公園用地 2處（關渡自然

公園及知行公園）；綠地用地 8處；堤防用地 1處；電力設施用地 1處(仙

渡變電所)；機關用地 3 處(關渡派出所)；醫療用地 1 處(關渡醫院)；抽

水站用地 2處；國中用地 1處(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大專用地 1處(馬

偕護專)；市場用地 1 處；社福及機關用地 1 處；另有停車場用地 1 處，

公共設施分布位置詳圖 5。 

(二)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檢討 

本計畫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鄰近鄰近之公園、綠地共計 10 處，公園

綠地可及性高且面積充足，故無需增設之需求。 

二、交通系統 

(一)主要道路 

1、大度路三段(40Ｍ)為重要聯外道路，大度路三段往北可通往新北市

淡水區，往東及往南可通往天母、士林及臺北市區。 

2、關渡路(20Ｍ)為重要聯外道路，關渡路往北可銜接至大度路三段，

往南可通往關渡自然公園，服務各區域之交通需求。 

(二)次要道路 

計畫區周邊次要道路為知行路(15Ｍ)，往北可連接大度路三段，往南

可至關渡國中。 

(三)大眾運輸 

大眾運輸系統有公車及捷運，計畫區周邊之捷運站為關渡站；公車停

靠站總計有 15處，包括捷運關渡站、立功立德路口、大度立德路口、大度

立德路口（對向）、大愛電視台、慈濟志業中心、知行路口、關渡里、關渡

里（對向）、關渡醫院、關渡國中(關渡醫院)、關渡國中(關渡醫院)(對向）、

關渡路口、關渡自然大樓、關渡自然公園、關渡自然公園（對向）。 

(四)人行及自行車道系統 

本計畫區東側臨接關渡路，北側臨接知行路 316巷，南側臨接知行路

292巷，西側臨接知行路 316巷 22弄，臨道路側均設有退縮人行空間，可

供計畫範圍內外行人通行使用。自行車道系統部分，現況僅大度路三段、

關渡路西側規劃人車共道系統；YouBike 公共自行車部分，基地 500 公尺

範圍內設有 6處 YouBike場站。(詳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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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計畫範圍 500公尺內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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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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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構想 

一、本計畫範圍內建築物皆屬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結構上有耐震及防火安

全的顧慮，為保障原有住戶更新改建權益，依「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西側

住宅區容積檢討方案」，循個案變更細部計畫並透過都市更新的方式，改

善都市環境。 

二、臨關渡路側建築基地退縮 10公尺，加計關渡路路寬(20公尺)後合計達 30

公尺，符合加級地區精神，且人行淨寬規劃 2.5公尺以上。本計畫範圍臨

計畫道路側皆規劃 2 公尺以上人行步道，提供整體連續之帶狀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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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西側住宅區容積檢討方案」檢討 

一、檢討方案背景 

(一)本計畫原屬加二級地區，惟因本府 82年 1月 15日公告「擬（修）訂關

渡平原特定專用區（大度路以南、洲美堤防以西、關渡堤防以北部分）

主要計畫案」考量遊憩及防洪需求，劃設自然景觀公園，將部分道路用

地變更為綠地用地、抽水站用地及公園用地，爰關渡路寬由 40 公尺變

更為 20公尺，致本計畫不符合住宅區加二級原則。 

(二)考量關渡路西側住宅區範圍內部分屬 82 年以前取得建照之基地已適用

加二級地區容積（住 3-2：400%、住 2-2：225%），為保障同範圍地主權

益並促進土地有效利用，且本市無其他因道路縮減致住宅加級地區條件

降級案例，故本府提具「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西側住宅區容積檢討方案」

經 113 年 1 月 25 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13 次會議研議確認檢討原

則。 

二、通案原則 

(一)建築基地符合加級條件者，循都市更新或危老建築方式重建，並自關

渡路退縮留設平均寬度 10公尺寬之帶狀式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且該

退縮空間之人行淨寬不得小於 2.5公尺，並應種植雙排喬木，其容積

率得以加二級地區辦理。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得依都市更新

或危老建築等相關規定申請容積獎勵。 

(二)倘建築基地個案情形特殊，無法符合前開退縮規定，則應符合下開規

定，並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1、留設平均寬度 4 公尺寬之帶狀式開放空間，該退縮空間之人行淨寬

不得小於 2.5 公尺。 

2、取得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標章。 

3、「建築能效分級」應達 1級能效標準。 

4、貯集滯洪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集 0.08 立方公尺之雨水體

積為計算基準。 

5、建築物本體應採立體綠化，建築基地綠覆率應達 100%以上。 

(三)原則納入全市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辦理，惟如基地內個案確有急迫

性需求，得以個案變更方式辦理。 

(四)檢討方案適用範圍：關渡路西側進深 30公尺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為住

3-1、住 2-1如下圖 7之檢討方案適用範圍所示： 



15 

 
圖 7  檢討方案適用範圍示意圖 

三、本計畫檢討結果 

(一)基地範圍：本計畫範圍位屬「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西側住宅區容積檢討

方案」內之關渡路西側進深 30公尺範圍內住 3-1，如圖 7之計畫範圍。 

(二)重建方式：採都市更新方式重建。 

(三)退縮範圍如圖 8： 

1、自關渡路退縮已留設 10公尺寬之帶狀式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 

2、退縮空間淨寬分別為 3.07公尺、2.55公尺符合人行淨寬不小於 2.5

公尺，並種植雙排喬木。 

(四)本計畫範圍內建築物皆屬於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建物現況外牆龜裂、

混凝土剝落及鋼筋外露，結構上亦有耐震及防火安全的顧慮，更新重建

有其急迫性，無法依研議方案俟通檢完成後再辦理，故採個案變更方式，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5條併同辦理細部計畫變更。 

計畫範圍 

檢討方案 
適用範圍 

 
檢討方案適用範圍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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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細部計畫變更經檢討符合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西側住宅區容積檢

討方案。 

圖 8 本計畫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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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內容 

一、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本計畫區內第三之一種住宅區面積為 1,445.00 平方公尺，變更為第

三之二種住宅區（特）(詳表 3及圖 9)。 

表 3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平方公

尺） 

臺北市 

北投區 

關渡段 

二小段

55、56

地號 

第三之一

種住宅區 

第三之二

種住宅區

(特) 

1,445.00 

本計畫原屬加二級地區，惟配

合本府 82年 1月 15日公告「擬

（修）訂關渡平原特定專用區

（大度路以南、洲美堤防以西、

關渡堤防以北部分）主要計畫

案」將關渡路寬由 40公尺變更

為 20公尺，致不符合住宅區加

級原則，經檢討符合「臺北市北

投區關渡路西側住宅區容積檢

討方案」且自關渡路退縮留設

10 公尺寬之帶狀式開放空間供

公眾使用，且該退縮空間之人

行淨寬不得小於 2.5 公尺，並

應種植雙排喬木，其容積率得

以加二級地區辦理，故配合變

更為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特）。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使用強度 

1、建築基地符合加級條件者，循都市更新方式重建，並自關渡路退縮留設 10

公尺寬之帶狀式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且該退縮空間之人行淨寬不得小

於 2.5公尺，並應種植雙排喬木，其容積率得以加二級地區辦理。 

2、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特）之法定建蔽率不得超過 45％，基準容積率依本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10條第 3項規定，建築基地鄰關渡路面

寬達 16 公尺，容積率以 400％計。面寬在 16 公尺以下者，其容積率仍

應依第三種住宅區計。 

(二)本案除使用強度外，其餘未規定者皆比照第三之二種住宅區規定。 

(三)退縮範圍得計入法定空地，並得依都市更新條例等相關規定申請容積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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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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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都市設計準則 

一、自關渡路退縮留設 10 公尺寬之帶狀式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該退縮空間

之人行淨寬不得小於 2.5公尺，並應種植雙排喬木。 

二、其餘臨都市計畫道路側退縮留設 2公尺以上帶狀式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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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它 

本計畫未規定之事項，悉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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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13次會議紀錄(摘要)－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西側住宅區容積檢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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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都市計畫變更可行性研商會議紀錄及回應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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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55地號等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為第三之二種 

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案」 

都市計畫變更可行性研商會議回應綜理表 

開會時間： 114年 2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開會地點：市政大樓西南區 9樓 903會議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依據 114年 3月 11日北市都新字第 1146015700號函 
項
次 

單位/人員 審查意見內容 意見回應及處理情形 

一 
都市計畫 
委員會 

(書面意見) 

有關都計變更內容，本會尊重相關主管機關
意見，俟後續進行都市計畫相關法定程序時，
本會再行協助。 

遵照辦理。 

二 
消防局 

(書面意見) 

(一)本案涉及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救災活動
空間部分，依「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

指導原則」，本局無修正建議，後續仍應以建
築物竣工查驗雲梯消防車實車測試結果為
準。 

遵照辦理。 

(二)另為利救災，請建築管理工程處於建造
執照注意事項列表註記「建築物竣工後，救

災活動空間範圍內須保持淨空，無交通號誌、
停車格、路燈、變電箱、雨遮、裝置藝術、植
栽……等固定障礙設施，且救災活動空間垂
直上方亦均保持淨空，無高壓電線或其他纜
線等，不影響雲梯消防車停放及操作。」。 

敬悉。 

(三)建議電動車充電設備等設施設置於地下
1層以上為原則。 

本案目前未設置充電樁，變電設備
及機電空間增設設備皆配置於地下

一層；另停車空間係依建築技術規
則第 62條第 4款規定預留充電設備
管線。 

三 交通局 

有關本案之周邊人行與開放空間系統，以及
交通規劃等構想，本案於 112 年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核定在案，倘本案容
積率放寬後，戶數及停車位數量調整，仍請
實施者檢討應以一戶一車位為原則。另周邊
人行與開放空間系統原則無意見。 

本更新案之周邊人行與開放空間系
統以及交通規劃等，前經 112年 8月
1 日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核定在案，倘容積率放寬後，僅
增加建築物高度，並依量體增加後
之規劃設計內容重新檢討汽機車位
數量，符合一戶一汽車位之原則。 

四 

都市發展局
都市規劃科 
(出席並提
供書面意

見) 

(一)「議題（一）：變更緣由」及「議題（二）：
是否符合市都委會第 813次會議研議方案」 

1.經檢視來文附件，本次規劃設計內容尚符
市都委會第 813 次會議研議「本市北投區關
渡路西側住宅區容積檢討方案」意見，本科
無意見。 

敬悉。 

2.次有關「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二）
本計畫區之使用比照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自治條例第三之二種住宅區之使用組別。」
一節，查市都委會第 813 次會議僅針對本案
容積率部分討論，其餘如使用組別、院落、

遵照辦理，已修正計畫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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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單位/人員 審查意見內容 意見回應及處理情形 

高度比等則應回歸土管通案規定。又按土管

自治條例規定，第三之一種住宅區及第三之
二種住宅區除容積率外，其餘檢討項目（如
使用組別、院落、高度比）皆一致，爰建議
該點修正為本案除使用強度外，其餘未規定
者皆比照第三之二種住宅區規定。 

(二)「議題（三）：都市設計準則」 
1.量體規劃及都市設計準則擬請都市設計科
說明。 

 
敬悉。 

2.次有關「捌、都市設計準則」內第二點「二、
倘建築基地個案情形特殊，無法符合前開退
縮規定，則應符合下開規定，並經本市都市
設計及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一

節，按市都委會第 813 次會議研議簡報，前
述規定係考量編號 11、12基地面積較小且深
度不足而增訂，本案非屬前開基地，且依目
前建築規劃設計，已可滿足退縮 10公尺開放

空間規定，爰建議刪除前開文字。 

遵照辦理，配合意見修正相關內容
並修正都市設計準則。 

(三)其他書圖修正意見： 
1.「貳、原都市計畫發布情形」：本府前於 113
年 3 月 28 日及 113 年 11 月 12 日公告實施
「擬定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
及「擬定『臺北市開發基地體感降溫專案』
細部計畫案」，擬請更新處釐清本案是否須增

列前開都市計畫（計畫書內未說明本案都更
事業計畫報核日期）。 

遵照辦理，已補充本案都更事業計
畫報核日期及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
形整理表。 

2.「玖、其他」：第二點有關市都委會第 813
次會議研議內容已於計畫緣起章節說明，並
將會議紀錄列於附件，建議刪除該項規定。 

遵照辦理，已刪除該項內容。 

五 

都市發展局
都市設計科

(出席並提
供書面意

見) 

(一)查本都設準則於都市計畫書及會議簡報
所提內容不一致(都計書 P.14、簡報 P.11)，
應請申設單位確認都設準則內容，另相關建
議如下： 
1.有關本地區容積檢討方案研議內容，非屬
都市設計準則，仍請就基地周邊概況研提適
切之開放空間系統整體規劃，並提出具體可

行之退縮尺度及配置方案。 

 
 
遵照辦理，已修正都市設計準則內
容。 

2.另請配合本府降溫城市政策，評估立體綠
化、增加沿街喬木或遮簷等納入，其餘材質、
色彩及基座等規範敘述較為抽象，不利後續
依循及審查，建議取消或提出具體措施取代，
亦可提出開發配置及量體模擬，供都委會審
議參考。 

遵照辦理，已修正都市設計準則內
容。 

3.關渡路側開放空間內喬木覆土深度，申設
單位已說明與地下開挖重疊範圍採降版方式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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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單位/人員 審查意見內容 意見回應及處理情形 

處理達 1.5 公尺，後續於都審程序再就該案

實質規劃設計方案審議。 

六 
申請單位回
應及說明 

(一)有關消防局第三點意見，本案目前未設
置充電樁，至於變電設備及機電空間增設設
備皆配置於地下一層；另停車空間係依建築
技術規則第 62 條第 4 款規定預留充電設備
管線。 
(二)有關本更新案之周邊人行與開放空間系
統，以及交通規劃等，前經 112 年 8 月 1 日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核定在
案，倘容積率放寬後，僅增加建築物高度，
未調整開放空間及綠化設計，汽機車位數量
依量體增加後之規劃設計內容重新檢討，符

合一戶一汽車位之原則。  
(三)有關本案更新後建築量體與周邊環境之
模擬，將配合都市設計科意見調整為： 
1.臨關渡路側退縮留設平均寬度 10 公尺之
無遮簷人行空間。 
2.其餘臨都市計畫道路側退縮留設 2 公尺以
上無遮簷人行空間。 
3.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盡可能增加喬、灌木
綠化。 
4.車道出入口以設置一處為原則。 
(四)配合都市規劃科意見，修正計畫書之都
市設計準則第二點規定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內容。 
(五)本案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建物內部
已有坍塌情形，且近期地震頻繁，更新改建
有其急迫性，懇請市府協助加速本案進行。 

- 

七 會議結論 

一、本案防災與避難計畫，經實施者說明均
得依消防局書面意見辦理，惟請實施者洽消
防局就書面意見(三)應設置於地下 1 層所指
「電動車充電設備等設施」是否包含依技規
規定預留充電設施管線，並依消防局意見辦
理。 

本案目前未設置充電樁，至於變電
設備及機電空間增設設備皆配置於
地下一層；另停車空間係依建築技
術規則第 62條第 4款規定預留充電
設備管線，地下層車位配置內容業
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114 年 5 月 8
日北市消救字第 1143024582號函復

內容辦理。 

二、本案有關人行與開放空間系統等業經
112 年都市設計審議核定在案，經實施者說
明本次都市計畫變更後所增加之容積僅增加
建築物樓層原則不會更動開放空間系統等配
置，故請實施者依交通局意見檢討是否符合
一戶一車位之原則。 

本更新案之周邊人行與開放空間系
統以及交通規劃等，前經 112年 8月
1 日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核定在案，倘容積率放寬後，僅
增加建築物高度，並依量體增加後
之規劃設計內容重新檢討汽機車位
數量，符合一戶一汽車位之原則。 

三、本案基地臨關渡路段人行空間種植雙排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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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單位/人員 審查意見內容 意見回應及處理情形 

喬木，部分植栽位於開挖範圍內，經檢核圖

面覆土深度尚符規定，至足夠及有利於生長，
請於後續都市設計審議時一併檢視。 

四、本案都市設計準則等內容，請實施者依
都市設計科意見就實際開放空間及退縮人行
空間、綠化等事項簡要規範。另請實施者就
都市計畫變更前後量體增加等相關事項預為
準備，俾作為都委會審議時供委員參考。 

遵照辦理，另已修正都市設計準則。 

五、有關都市計畫書內容部分，查本案係依
市府於市都委會第 813 次會議研提「臺北市
北投區關渡路西側住宅區容積檢討方案」研
議案，擬由「第三之一種住宅區」變更為「第
三之二種住宅區(特)」，請於計畫構想補充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西側住宅區容積檢討
方案」及本案依該方案檢討情形，並請加強
說明本案無法依方案所述俟通盤檢討完成再
辦理，而須採改個案變更之必要性。又本案

係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5 條規定辦理細部計
畫變更，請緣起補充本案事業計畫辦理情形，
餘請依都市規劃科意見修正計畫書。 

遵照辦理，已修正計畫書相關內容。 

六、請實施者依本次會議結論及各單位意見
修正後，檢送都市計畫書圖送都市更新處憑
辦。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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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55地號等第三之一種
住宅區為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115.01.14 (三)
唭哩岸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一段366號4樓）

流程 時間 內容

1 14:00~14:05 主席致詞、會議流程說明

2 14:05~14:25 計畫內容簡報

3 14:25~14:55
現場民眾提問（依發言單順序）

及相關單位回應

4 14:55~15:00 結語



親愛的市民： 

  本市都市計畫「變更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二小段 55 地號等第三之一種

住宅區為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案」，自 114 年 12 月 30 日起在

本府及北投區公所公開展覽 30 天，敬請就近閱覽。另計畫書電子檔等文件

及說明會相關資訊請至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公展公告/都市計畫公

展項下查詢(QR Code詳本傳單下方)。 

    又為使市民進一步瞭解該計畫之內容，本府訂於 115 年 1 月 14 日（星

期三）下午 2 時 0 分假「唭哩岸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一段

366 號 4樓)舉行都市計畫說明會，敬請踴躍參加。 

  各公民或團體對計畫案如有任何意見，請利用公民或團體意見表或臺北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網站，於公開展覽期間向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臺北市

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10樓西北區）提出。如有疑義，請撥打市民熱線 1999（外

縣市請撥 02-27208889）轉 8262，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陳先生。 

 

 

 
計畫書電子檔 

查詢網址 

 

 

 

114年 12月臺北市政府印製 

 



 

細部計畫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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